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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

灾救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完善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稳步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能力，有效降低地质灾害

风险，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据《地质灾害

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广东省地

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和《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

门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江府办函〔2020〕13

号文）的文件要求，制定《江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30年）》

（以下简称本《规划》），用于指导江门市“十四五”期间的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

本《规划》适用范围为江门市辖行政区范围，总面积约9535平方

千米。

本《规划》以2020年为基准年，2021-2025年为规划期，2026-2030

年为展望期。

本《规划》所称的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

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

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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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形势

第一节 地质灾害现状

江门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西北部山地丘陵广布，东部、

中部、南部河谷、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宽广，丘陵、台地错落其间，

沿海砂洲发育，组成错综复杂的多元化地貌，地质构造较为复杂，雨

水侵蚀作用强烈，同时受人类工程活动影响，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其

中小型崩塌、滑坡为本区主要的地质灾害类型，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仅在局部地段发生。截至2020年12月底，存在地质

灾害隐患点45处，威胁599人，潜在经济损失8463万元。按类型划分，

其中崩塌28处，滑坡14处，地面塌陷1处，地面沉降1处，泥石流1处；

按险情等级划分，威胁100人以上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0

处，威胁10人至100人的中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5处，威胁10人以下的

小型地质灾害隐患点30处。

第二节 防治工作进展与主要成效

在江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自然资源厅的关心指导下，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认真履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

同努力，基本完成了《江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6-2025 年）》

（以下简称“上一轮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上一轮规划实

施期间，全市未发生地质灾害人员伤亡事故，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66

处，涉及受威胁群众减少919人，受威胁财产减少5952万元。

管理体系和制度不断完善。成立江门市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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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明确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范围和内容；建立地质灾害隐患点

领导挂点制度，实现全市所有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都有领导挂点负

责。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分片负责制、应急调查、汛期值班、灾情

（险情）速报、气象风险预警、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制度和汛前排查、

汛中巡查、汛后复查的三查制度。进一步健全综合治理工作管理制度，

加强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工程治理、专业监测、削坡建房风

险管控、群测群防、技术支撑、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工作的综合治理，

推动综合治理规范化。基本建成由镇长担任责任人、村干部担任管理

员、群测群防员担任专管员的三员共管群测群防体系，进一步提升基

层防治能力。初步建成地质灾害技术支撑体系，实现市级及各县（市、

区）均有一家地勘队伍服务保障。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精度不断提高。完成蓬江区、新会区、鹤山市、

开平市、台山市和恩平市共约9396平方千米的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

查，基本实现全市丘陵区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全覆盖，进一步查明地质

灾害隐患和不稳定斜坡底数，提高了对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的认

识，为地质灾害防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年开展汛前排查、汛中巡

查和汛后复查，及时掌握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更新情况。完成了

广东省首批城市调查示范点—新会区的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其中新会

区区域地质灾害评价研究专题，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防灾减灾

提供了地质决策依据。

初步建成群专结合的监测网络，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水平进一步提

高。建立了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系统，发布市级地质灾害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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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389次，发送预警短信31273条，指导群测群防员做好雨前排查、

雨中巡查和雨后复查工作，有效保障了受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

一轮规划实施以来，全市未出现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

加大财政资金保障力度，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成效进一步显现。各

级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上一轮规划实施期间，省级财政

支持1997万元，全市财政投入9510.6万元，大力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点

综合治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66处，涉及受威胁群众减少919人，

受威胁财产减少5952万元，年搬迁与治理比例均超20.0%，超额完成

“珠三角地区实现当年地质灾害隐患点搬迁与治理的比例不低于上

年度末在册数15%的目标”的任务要求。

技术装备不断完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初步完成市、县（市、

区）自然资源局防治技术专业装备配备，并为群测群防员配备简易监

测工具；投入财政资金220万元对1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完成普适性专

业监测设备安装；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应急物资储备；充分

发挥应急救援队伍在应急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建立了与江门军分区、

武警江门支队的应急工作联动机制，组建了应急救援队伍，依托广东

省江门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技术中心成立了地质灾害技术支撑专家组。

地质灾害防治宣传与普及程度不断增强。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进村入户”宣传培训和市、县（市、区）综合防灾演练及突发性地

质灾害应急演练，提升群众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上一轮规

划实施期间，全市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10次，参加人数550人；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12次，累计派发地质灾害宣传资料2500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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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防灾和应急演练8次，参与演练人数600人。另外，通过微信、网站、

电视等媒体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地质灾害防治成为

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提高地质灾害防灾意识，有效掌握逃生避险技能，

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三节 地质灾害发展趋势与防治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奋进的第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面临新形势和更高要求。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面临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

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

力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

自然资源部明确提出研究原理、发现隐患、监测隐患、发布预警“四

步”方针，探索“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广东省地质灾

害防治“十四五”规划》防治重点任务明确要求加强风险调查评价、

完善监测预警体系、推进综合治理、提升综合防控能力、完善体制机

制等。国家和省的重大决策部署，既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指明了方案，

又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地质灾害仍将处于较高发态势。除自然地质环境条件外，人类工

程活动及强降雨是诱发地质灾害的主导因素，尤其是规划期内为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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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各类工程建设、矿

产资源的开发，工程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将继续呈上升趋势，工程活

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上一轮规划实施期间，全市动态新

增地质灾害隐患点53处，新增数量较多。同时，受全球变暖、极端天

气常态化的大环境影响，我市“龙舟水”持续降雨和台风强降雨等极

端天气将越发频繁。受自然地理和地质环境条件的控制，未来一定时

间内，地质灾害发生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在强降雨的作用下，中低

山及地形起伏较大的丘陵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仍将

呈多发态势；碳酸盐岩岩溶发育区地面塌陷地质灾害相对趋于平稳；

江门潭江流域、江门水道、崖门水道等流域的河漫滩地带的软土导致

的地面沉降对本区的工程建设将产生不利影响。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与当前新形势和新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体制

机制方面，“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防治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

全，“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地质灾害防治与

国土空间规划尚未有机结合。调查评价方面，非显性的地质灾害隐患

的早期识别技术方法欠缺，区域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精度需进一步提

高。监测预警方面，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精准度还不够。综合治理

方面，仍有45处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亟需治理，治理工程生态修复还

需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方面，群测群防和技术支撑体系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宣传培训和防灾演练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常住人群为留

守老人和小孩，他们的防灾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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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任务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等防

灾减灾救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围绕

“少伤亡、少损失”的总目标，以构建“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

为主线，健全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

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不断提

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和平安江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有力保障。

第二节 规划原则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地质灾害防治作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

内容，紧紧围绕“少伤亡、少损失”的总目标，全面完善地质灾害防

治体系，整体提升综合防治能力，最大限度避免因地质灾害发生人员

伤亡事故。

政府主导、合力防灾。坚持“政府主导、属地为主、分级负责，

部门联动、全民动员”的原则，突出各级政府的防灾主体责任，做到

政府组织领导、行业部门分工协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合

力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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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规

划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根据不同地区地质灾害特点和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聚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的关键领域、关键问题、关键环节

及重点地区、重点隐患和重点时段，合理部署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分步实施，稳妥推进，有效解决地质灾害防治突出问题。

科技支撑，生态优先。加强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高地质灾

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努力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坚

持安全和生态功能优先，统筹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保护修复，在确保

安全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努力提升防灾减灾绩效。

第三节 规划目标

规划期间，全面完成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采取“全面排查隐

患、彻底摸清情况，分类科学研判、精准综合治理”的策略，探索构

建以“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为主线，实现隐患点“监测兜底、

能消尽消”的综合防治体系，建成更加完善、覆盖全市的群测群防体

系和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推动地质灾害防治从减少灾害损失

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调查评价精度大幅提高。实现全市 1:10 万、县（市、区）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全覆盖，组织实施重点防治区内 5 个重点镇的

1:1 万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谋划推进 2 个重点风景区的地质灾害调

查及评价，进一步摸清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

监测预警体系不断完善。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体系的

基础上，按照省的要求，不断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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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网格化群测群防体系，推进隐患点普适性

专业监测，进一步健全群专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明显提升地质灾害

预警精准度、时效性。

综合治理力度持续增强。全面落实全市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

治理措施，及时启动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实现隐患点

“监测先行、能消尽消”。

综合防控能力全面提升。持续推进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

设，实现市级、各县（市、区）均有一支专业技术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保障，提升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撑工作水平，及时在省地质灾

害数据综合管理系统中更新隐患点数据，强化地质灾害宣传培训与防

灾演练，全面提升全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

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完善。强化县（市、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

编制与实施，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加强地质灾害源头管控，探索、

推行“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积极筹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体系示范县建设，努力提升地质灾害防治监管水平。



10

江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近期（2021-2025 年）重点指标表

序

号
类别 指标名称

单

位

2025 年

目标

指标

属性

1

调查

评价

市 1:10 万、县（市、区）1:5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个 8 约束性

2
重点镇 1:1 万地质灾害精细化

调查
个 5 约束性

3 风景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个 2 预期性

4

监测

预警

地面沉降专业监测网建设 个 1 预期性

5 普适性专业监测 个 19 预期性

6
综合

治理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消除在册

隐患点
处 34 预期性

7
防控

能力

市、县（市、区）地质灾害防

治专业技术队伍服务保障
个 7 约束性

8

体制

机制

县（市、区）地质灾害防治规

划编制
个 2 预期性

9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示范县

建设
个 1 预期性

10
探索推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

险区”双控管理模式
个 1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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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区与防治区

第一节 地质灾害易发区

根据地形地貌、岩土体、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和人为活动因

素和地质灾害发育特征、分布规律及危害程度，结合《广东省江门市

1:10 万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上一轮《规划》和已完成的县（市、

区）1:5 万地质灾害详查项目成果，将全市陆域范围全部划分为易发

区，其中高易发区分 7个亚区，中易发区分 6 个亚区，低易发区分 8

个亚区。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面积 3026.85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

31.8%。其中，崩塌、滑坡、泥石流高易发区主要分布在新会-江海-

蓬江一带、恩平大田-开平大沙及上下川岛；地面塌陷高易发区主要

分布在恩平横陂-恩城岩溶发育地带；地面沉降高易发区主要分布在

江海-新会-台山斗山一带。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面积 2859.52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

30.0%。主要分布在新会沙堆-古井、台山赤溪-端芬-北陡、开平长沙

-赤水及恩平西部。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面积3648.63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38.2%。

主要分布在江门中西部及沿海平原地带。

第二节 地质灾害风险区

在地质灾害易发分区基础上，叠加降雨因素影响，根据威胁人口、

经济财产分布情况，以定量结合定性的方法划分风险分区，本次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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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陆域范围全部划分为风险区，其中高风险区分6个亚区，中风险区

分7个亚区，低风险区分5个亚区。

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面积2554.10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26.8%。

主要分布在新会-江海-蓬江、鹤山址山-宅梧、恩平横陂-恩城、开平

赤水-台山端芬-深井及上下川岛。

地质灾害中风险区。面积3179.14平方千米，占江门市总面积

33.3%。主要分布在蓬江潮连-新会沙堆-台山赤溪-隆文，鹤山共和-

开平长沙-金鸡及恩平市北部。

地质灾害低风险区。面积3801.76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39.9%。

主要分布在江门中部及西北部。

第三节 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在地质灾害风险分区基础上，考虑人类工程活动特点，根据江门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规划重点项目部署情况，以定性的方法划

分防治分区。本次将全市陆域范围全部划分为防治区，其中重点防治

区分 7 个亚区，次重点防治区分 7 个亚区，一般防治区分 6个亚区。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面积 2721.86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

28.6%。主要分布在新会-江海-蓬江、台山上下川岛、恩平横陂-恩城

及江门市中部。

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面积 2634.19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

27.7%。主要分布在江门东部及南部、恩平大田-开平大沙。

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面积 4178.95 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

43.7%。主要分布在江门中部及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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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

第一节 加强风险调查，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

全面推进风险调查评价，科学识别评价风险隐患。完成市级1:10

万和县（市、区）级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价区划，进一步摸

清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划定风险防范区域，形成不同层级易发性

评价图、风险区划图和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数据库，为地质灾害风险管

控、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选址建设等提供依据。在地质灾害重点

防治区，部署开展5个重点乡镇精细化调查，掌握地质灾害隐患和潜

在致灾体的结构特征、失稳趋势、威胁范围，科学评价风险程度等级，

编制风险管控图册，提出风险管控措施建议。

加强日常“三查”，更新风险隐患数据。对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风险区以及重点防治区内的村镇、学校、医院、旅游景点和公

路、铁路、水库、能源等重要基础设施，发挥行业主管部门防治责任，

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动态掌握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变化情况，落实防灾责任和防范措施，更新风险隐患数据。

实施重点地段专项调查，掌握区域性地质灾害现状趋势。对2个

重点风景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调查评价，摸清风景区地质灾害隐患及

潜在孕灾地质条件。对江海区礼乐、新会区三江、会城街道一带开展

地面沉降专项调查，对恩平恩城-沙湖-横陂一带开展地面塌陷专项调

查，查明重点地区地下水、地热等地下流体资源开采以及建筑荷载、

软土固结等因素对灾害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提出有效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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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完善监测预警，提高风险预警能力

完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提升区域预警精度。加强自然资源、

水利、气象部门之间水文气象信息的深度共享，建立长短结合的多尺

度预警模式，不断完善省级市级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和地质灾害监

测预警一体化平台，优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级阈值的设置，提高

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精准度。

建立网格化群测群防体系，实现风险隐患全面巡查监测。将三员

共管群测群防体系逐步推广至风险区、行业风险点，探索构建“点、

线、面”结合的网格化群测群防体系，落实风险区、行业风险点的网

格化群测群防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群测群防员装备维护与更新，强

化技能培训，落实群测群防员补助资金，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

为群测群防员购买人身意外险，进一步提升群测群防员巡查监测能力

和积极性。

持续推进专业监测网络建设，提高风险隐患动态预警能力。对于

暂时无法实施避险搬迁和工程治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监测兜

底”的目标，实现雨量、位移等关键指标监测；对于新增地质灾害隐

患，按照“监测先行”的原则，持续推进普适性专业监测点建设；推

动地面沉降调查成果利用，建设江海、新会地面沉降专业监测网。加

强监测设备运行维护，保障监测运行上线率，提高监测预警数据的准

确性。同时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地段初步开展控制性专业监测，与气象

风险预警、群测群防等监测手段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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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续推进综合治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逐步消减隐患威胁。对于在册隐患点，

优先采取避险搬迁、工程治理手段开展综合治理，切实消除存量隐患；

对于暂时无法实施避险搬迁和工程治理的隐患，实施专业监测，实现

在册隐患点综合治理全覆盖，切实保障受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到

“十四五”末，我市搬迁和工程治理率力争不低于75%。对于新增地

质灾害隐患，按照“监测先行，能消尽消”的原则，实施综合治理。

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本行业地质灾害风险点治理力度，切实保障受威胁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结合土地整治、生态修复、

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风险区综合整治，切实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加强治理工程管理维护，提升生态效益和安全性能。加强对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的后续监管维护，对受损或防治能力降低的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及时采取清淤、加固、维修、修缮等措施进行维护，确保防

治工程的长期安全运行。综合考虑安全性、经济性、资源综合利用合

理性统筹布局，加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兼顾工

程实效与生态效益。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和实施，筹备建设综合防治体系示范

县。市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颁布后，县（市、区）级自然资源部门应

对接市级地质灾害防治的规划目标，对原规划进行重新编制或修编，

将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作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开展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依据。选取1个地质灾害防治重点

县（市、区），积极筹备县域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示范县建设，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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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纳入省级试点范围，提升县域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水平。

第四节 提升综合防控能力，推动全民参与防灾

深化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提高防御技术支撑能力。充分发挥地勘

单位支撑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优势，构建防范重大地质灾害联动机制，

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进一步深化市、县（市、区）级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支撑体系建设，鼓励技术支撑向乡镇（街道）延伸，强化技术支撑服

务经费保障，规范技术支撑服务行为，加强防治技术装备配备与更新，

形成“统一领导、部门联动、上下协调、机制灵活、职责明确”的地

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全覆盖格局。

推动风险调查成果转化应用，提升应对突发地质灾害能力。依托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完善网格化行政村调查数据，更新地质灾害

风险“一张图”，探索推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模

式，优化风险预警预案，明确预警信号和群众撤离路线，对突发性地

质灾害做出快速、准确的分析，并在第一时间组织撤离受威胁的人民

群众，全面减少突发性地质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强化宣传培训与防灾演练，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制作地质灾

害防治知识公益短片、宣传手册和海报等科普产品，加强宣传力度，

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防治“进村入户、进学校上课堂”、电视、网络等

多层次、多途径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公众防灾避险意识；每年汛期前，

市、县（市、区）组织开展防灾知识培训；市、县（市、区）、乡镇

（街道）组织开展年度地质灾害防灾演练；汛期后，宣传抓典型地质

灾害事件，总结防灾避险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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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增强防治监管水平

强化地质灾害防治责任，提升全面防灾工作合力。按照“政府主

导、分级负责、部门联动”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的地质灾害

防治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管理责任和基层工作责任，推动形成各地各

部门主动查、主动防、主动治、主动救的地质灾害防治新常态，提升

全面防灾工作合力。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有针对性地预置好救援

队伍和救援物资，并结合应急救援工作经验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

意见建议；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分别负责削坡建房、

交通、水利工程等周边或沿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其他部门按照《江

门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职责规定做好本行业地质灾害防治

相关工作。

加强地质灾害源头管控，有效遏制新增风险隐患。建立地质灾害

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机制，加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工程建设和农村建房领域的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严格落实各大产业园区（尤其是先行启动区）的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按照“谁受益、谁治理”的原则落实建设工程配套实施的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三同时”制度（与建设工程配套实施的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

同时进行），加强用地安全保障。应急管理、教育、交通运输、住房

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要督促本领域建设项目业主做好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配套实施防治工程，严厉查处工程建设活动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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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垮塌等安全生产事故。

第五章 保障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公益性事业，是各级政府

的重要工作职责之一，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方法和手段，提高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和地质灾害综合勘查、评价与评估水平，提高地质

灾害信息采集、快速处理水平，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统和信息共

享机制。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院校技术力量，实行“产、科、研”相

结合，组织科技攻关，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学术研讨，解决关键的技术

难题，积极推广新的理论、技术、方法，确保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目标

的实现和任务的全面完成。

加强组织领导。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把实施本规划作为落实全市防灾减灾部

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时刻建立健全管理工

作机构，加强领导，强化管理，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辖区内地质

灾害防治进行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严格按照本规划部署的

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认真编制本地区地质灾害年度实施方案，细化

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统筹安排配套资金；其它各级行政部门协

助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切实执行；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

承担为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切实做好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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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资金保障。地质灾害防治是事关全社会的基础性、公益性事

业，必须要有相应的经费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国家、

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

防治资金，各级政府要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情况，将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和保

障机制，统筹用好相关资金，积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大

社会化筹资力度，引导和动员群众互助开展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鼓励

社会各界以捐赠等方式，支持经济薄弱地区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做好制度保障。健全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以及地质灾害调

查、评估、地质灾害预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验

收等规定和技术标准。切实执行地质灾害防治年度预案的编制制度、

汛期地质灾害预警制度、险情巡查制度、灾情速报制度和汛期24小时

值班制度。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

治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地质灾害应急调查、汛期巡查、搬迁与治理、

监测与预警等工程的管理和运行。

加强科普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宣传手册、挂图、

“进村入户、进学校上课堂”等多种途径及形式，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宣传教育和公益活动，增强公众对地质灾害的防范意识，提高自救互

救能力，加深群众特别是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认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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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江门市 2020 年底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一览表

编号 市（区）
街道

（镇）

隐患点位置

（地名）

地质

灾害

类型

灾害

体规

模

稳定性
威胁人

数（人）

潜在经

济损失

（万元）

JM01 蓬江区 杜阮镇
叱石观音寺后

山

泥 石

流
小型 基本稳定 36 80

JM02 蓬江区
环 市 街

道

丰乐路丰盛苑

的东侧
滑坡 小型 基本稳定 1 200

JM03 蓬江区
环 市 街

道

丰乐路旁（市检

察院行政服务

大楼东侧）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1 5

JM04 蓬江区 棠下镇
棠下镇鹅蛋山

西侧边坡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1 200

JM05 蓬江区 棠下镇
中心村曲江村

小组北侧边坡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6 20

JM06 蓬江区 棠下镇
河山村汇源顺

景屋西侧边坡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10 15

JM07 蓬江区 棠下镇
天乡桥溪村边

坡
滑坡 小型 基本稳定 3 10

JM08 蓬江区 棠下镇 周郡学校 滑坡 小型 基本稳定 10 20

JM09 蓬江区
白 沙 街

道

江门市殡仪馆

西北侧虎山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1 180

JM10 江海区
外 海 街

道

南山村南岗新

村公园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 40

JM11 江海区
外 海 街

道

麻二金紫小学

前山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 10

JM12 江海区
外 海 街

道

白水带公园环

山路（麻一段）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3 40

JM13 江海区
外 海 街

道

白水带公园环

山路（牛山段）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3 40

JM14 江海区
外 海 街

道
东南村燃气厂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 30

JM15 江海区
外 海 街

道

东南村江翠东

路旁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10 45

JM16 江海区
外 海 街

道

江翠东路梅园

新村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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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市（区）
街道

（镇）

隐患点位置

（地名）

地质

灾害

类型

灾害

体规

模

稳定性
威胁人

数（人）

潜在经

济损失

（万元）

JM17 江海区
江 南 街

道
樽山西南侧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3 50

JM18 江海区
江 南 街

道

渔山南侧（西京

里 54号东侧）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5 0

JM19 江海区
江 南 街

道
飞鼠山北侧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 0

JM20 新会区
会 城 街

道

圭峰山玉台寺

牌楼侧边坡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5 20

JM21 新会区
会 城 街

道

新会区会城奇

榜村风柜山
滑坡 中型 不稳定 6 40

JM22 新会区
会 城 街

道

三联村铸造厂

后侧牛山边坡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35 200

JM23 新会区 大泽镇
李苑村长山边

坡
滑坡 小型 基本稳定 15 5

JM24 新会区 双水镇
小冈社区中心

路大鹰山
滑坡 小型 基本稳定 7 70

JM25 新会区 崖门镇
莲花石村陡米

梗边坡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0 80

JM26 新会区
会 城 街

道

会城街道办九

牛拦路山东侧

边坡

滑坡 小型 不稳定 5 50

JM27 新会区 崖门镇
崖南社区崖南

社区山边村
滑坡 小型 基本稳定 45 579

JM28 新会区 古井镇
关冲村与长乐

村交界处边坡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5 100

JM29 台山市 赤溪镇
渡头村委会横

龙村山体
滑坡 小型 不稳定 6 120

JM30 台山市 川岛镇
下川独湾至川

东公路窑洞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 50

JM31 台山市 川岛镇

上川沙堤村委

会沙堤桥头往

冠冲湾路口山

体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 150

JM32 台山市 川岛镇

川岛镇上川沙

堤正街二巷背

后山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13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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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市（区）
街道

（镇）

隐患点位置

（地名）

地质

灾害

类型

灾害

体规

模

稳定性
威胁人

数（人）

潜在经

济损失

（万元）

JM33 台山市 大江镇
沙冲村委会山

前路马山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1 30

JM34 台山市 大江镇
大巷村委会龙

田村崩山
崩塌 小型 不稳定 4 200

JM35 台山市 大江镇
渡头新区马山

脚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93 700

JM36 台山市 斗山镇 浮月村
地面

沉降
中型 不稳定 23 1000

JM37 台山市 端芬镇
莲花坑自来水

厂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3 205

JM38 台山市 广海镇
海涛路五巷

14-18号山体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2 300

JM39 台山市 广海镇

海洋路一巷

74-80号、三巷

25号、四巷 2号
25号山体

崩塌 小型 基本稳定 28 200

JM40 台山市 海宴镇
石美村委会崖

鹰山
滑坡 中型 基本稳定 5 300

JM41 台山市 四九镇
北峰山北峰古

寺南侧山体
滑坡 中型 基本稳定 5 300

JM42 开平市 赤水镇
长塘村委会上

下洞公路
滑坡 小型 不稳定 1 100

JM43 开平市
长 沙 街

道

开元塔北坡“六
角亭”

滑坡 小型 不稳定 3 100

JM44 恩平市 大田镇
炉塘村委会办

公楼
滑坡 小型 基本稳定 38 1500

JM45 恩平市
恩 城 街

道
顶冲村委会

地面

塌陷
小型 基本稳定 86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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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江门市地质灾害易发分区说明表

分区类别

及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平方千米)

地灾隐

患点总

数(处)

受威胁

人数

(人)

潜在经济

损失

(万元)

高

易

发

区

(A)

崩滑、泥

石流 A1

新会区圭峰一带—蓬江

区—鹤山市大雁山—325
国道沿线—宅梧双合公

路沿线—开平市东北部

一带

981.63 27 255 2239

崩滑、地

面沉降

A2

江海区—新会区罗坑镇

—台山市北部—新会区

崖门沿江区域—台山斗

山镇—广海镇一带

802 7 178 2500

崩滑 A3
开平市大沙镇西南部—
恩平市大田镇一带

472.75 1 38 1500

地面塌

陷 A4
恩平市恩城街办—横披

镇白银村一带
171.94 1 86 730

崩滑、泥

石流 A5

开平市蚬冈镇—金鸡镇

—台山市深井镇北部—
端芬镇大隆洞一带

379.32 2 4 305

崩滑 A6 台山市上川岛 137.21 2 15 319

崩滑 A7 台山市下川岛 82 1 2 50

小计 3026.85 41 578 7643

中

易

发

区

(B)

崩滑、地

面沉降

B1

新会区沙堆镇—古井镇

一带
241.44 1 5 100

崩滑 B2
台山市和新会区交界古

兜山脉一带
480.63 1 5 300

崩滑 B3 台山市赤溪镇山区一带 228.17 1 6 120

崩滑、地

面沉降

B4

开平市水口—赤坎—台

山三合—开平赤水一带
572.53 0 0 0

崩滑 B5
台山市南部低山丘陵一

带
485.92 1 5 300

崩滑 B6
恩平市西部—台山市北

陡镇一带
850.83 0 0 0

小计 2859.52 4 21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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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类别

及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平方千米)

地灾隐

患点总

数(处)

受威胁

人数

(人)

潜在经济

损失

(万元)

低

易

发

区

(C)

C1
鹤山市古劳—鹤山北部

低山丘陵一带
408.97 0 0 0

C2 蓬江区荷塘—潮连一带 54.97 0 0 0

C3
新会区睦州镇—大鳌镇

一带
86.35 0 0 0

C4
新会区大泽—司前—鹤

山共和一带
312.13 0 0 0

C5 台山市水步—冲蒌一带 737.72 0 0 0

C6
开平市龙胜—塘口—蚬

岗—恩平君堂一带
1365 0 0 0

C7
台山那扶—沿海及其岛

屿一带
558.40 0 0 0

C8
新会崖门—台山都斛沿

海一带
125.09 0 0 0

小计 3648.63 0 0 0

合计 9535 45 599 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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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江门市地质灾害风险分区说明表

分区类别

及代号
分布位置 分区面积(平方千米)

高

风

险

区

(Ⅰ)

Ⅰ1
新会区圭峰一带—蓬江区—鹤山市大雁山—325国道

沿线—宅梧双合公路沿线—开平市东北部一带
981.63

Ⅰ2
江海区—新会区罗坑镇—台山市北部—新会区崖门沿

江区域—台山斗山镇—广海镇一带
802.00

Ⅰ3
开平市金鸡镇—赤水镇-台山市深井镇北部—端芬镇大

隆洞一带
379.32

Ⅰ4 恩平市恩城街办—横披镇白银村一带 171.94

Ⅰ5 台山市上川岛 137.21

Ⅰ6 台山市下川岛 82.00

小计 2554.10

中

风

险

区

(B)

Ⅱ1 蓬江区荷塘—潮连一带 54.97

Ⅱ2 新会区大鳌一带 86.35

Ⅱ3 新会区沙堆—古井—台山赤溪一带 580.21

Ⅱ4 台山市和新会区交界古兜山脉一带 480.63

Ⅱ5 鹤山共和—新会司前—开平长沙-赤坎—台山三合一带 1018.31

Ⅱ6 台山市南部低山丘陵一带 485.92

Ⅱ7 开平市大沙镇西南部—恩平市大田镇一带 472.75

小计 3179.14

低

风

险

区

(C)

Ⅲ1 鹤山市古劳—鹤山北部低山丘陵一带 408.97

Ⅲ2 开平市龙胜—塘口—蚬岗—恩平君堂一带 1365.00

Ⅲ3 台山市水步—冲蒌一带 737.72

Ⅲ4 恩平市西部—台山市北陡镇一带 850.83

Ⅲ5 台山那扶—沿海及其岛屿一带 558.40

小计 3801.76

合计 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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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江门市地质灾害防治分区说明表

分区类别

及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平方千米)

地灾隐患

点总数

(处)

受威胁

人数(人)
潜在经济损

失(万元)

重

点

防

治

区

(A)

A1

新会区圭峰一带—蓬江区

—鹤山市大雁山—325 国

道沿线—宅梧双合公路沿

线—开平市东北部一带

981.63 24 188 1570

A2
江海区—新会区罗坑镇—

台山市北部—新会区崖门

沿江区域一带

581.44 7 172 1669

A3 台山赤溪-斗山-广海一带 402.12 4 79 1620

A4
开平市金鸡镇—台山市深

井镇北部—端芬镇大隆洞

一带

365.52 2 4 305

A5
恩平市恩城街办—横披镇

白银村一带
171.94 1 86 730

A6 台山市上川岛 137.21 2 15 319

A7 台山市下川岛 82 1 2 50

小计 2721.86 41 546 6263

次

重

点

防

治

区

(B)

B1 蓬江区荷塘—潮连一带 54.97 0 0 0

B2
新会区大泽—司前—鹤山

共和-开平长沙-赤坎一带
526.53 0 0 0

B3
新会区沙堆镇—古井镇一

带
241.44 1 5 100

B4
台山市和新会区交界古兜

山脉一带
480.63 1 5 300

B5 台山市三合-开平赤水一带 371.95 0 0 0

B6 台山市南部低山丘陵一带 485.92 1 5 300

B7
开平市大沙镇西南部—恩

平市大田镇一带
472.75 1 38 1500

小计 2634.19 4 53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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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类别

及代号
分布位置

面积

(平方千米)

地灾隐患

点总数

(处)

受威胁

人数(人)
潜在经济损

失(万元)

一

般

防

治

区

(C)

C1
新会区睦州镇—大鳌镇一

带
86.35 0 0 0

C2
新会崖门—台山都斛沿海

一带
125.09 0 0 0

C3 台山市水步—冲蒌一带 737.72 0 0 0

C4
鹤山市古劳—宅梧-开平沙

塘-龙胜-恩平君堂一带
1820.56 0 0 0

C5
恩平市西部—台山市北陡

镇一带
850.83 0 0 0

C6
台山那扶—沿海及其岛屿

一带
558.40 0 0 0

小计 4178.95 0 0 0

合计 9535 45 599 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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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江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30 年）重点工程部署情况表

序

号

重点

工程

项目

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 职责分工

实施时间

（年）

1

加 强

地 质

灾 害

风 险

调查

日常“三查”
开展年度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查，动态掌握地质灾害风

险隐患变化情况，落实防灾责任和防范措施，更新排查数据库。

各级自然资源、教育、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文化和

旅游、卫生健康、城管、电力、

能源、铁路等地质灾害防治相关

行业部门负责实施

2021-2030

2
地质灾害风

险调查评价

完成市级 1：10万和县（市、区）级 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普查）与

评价区划，编制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图、风险区划图及数据库等。

市、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市级普查办配合
2021-2022

3

重点镇地质

灾害精细化

调查与风险

评价

开展鹤山市古劳镇、蓬江区棠下镇、新会区会城街道及三江镇、恩平市恩

城街道共 5 个重点镇的 1:1万精细化风险调查，掌握地质灾害隐患和潜在

致灾体的结构特征、失稳趋势、威胁范围，科学评价风险程度等级，编制

风险管控图册，提出风险管控措施建议。

相关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
2023-2025

4
风景区地质

灾害隐患调

查评价

鹤山市沙坪街道大雁山风景区、台山市上川岛和下川岛风景区开展地质灾

害风险调查评价。

相关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
2023-2025

5
区域地面沉

降及塌陷专

项调查

在省厅完成珠三角地面沉降专业监测网建设和补充调查、珠三角岩溶发育

区地面塌陷调查调查的基础上，对江海区礼乐、新会区三江、会城街道一

带开展地面沉降专项调查，对恩平恩城-沙湖-横陂一带开展地面塌陷专项

调查。

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实施 2026-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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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

工程

项目

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 职责分工

实施时间

（年）

6

完 善

地 质

灾 害

监 测

预警

完善地质灾

害气象监测

预警系统

升级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一体化平台，优

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级阈值的设置，提高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精准度。

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分别

负责实施本级气象风险预警预报

系统建设

2023-2030

7
建立网格化

群测群防体

系

将三员共管群测群防体系逐步推广至风险区、行业风险点，探索构建“点、

线、面”结合的网格化群测群防体系。

各级自然资源、教育、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文化和

旅游、卫生健康、城管、电力、

能源、铁路等地质灾害防治相关

行业部门负责行业风险点，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风险区

2021-2030

8
持续推进专

业监测网络

建设

持续推进普适性专业监测点建设，建设江海、新会地面沉降专业监测网。

加强监测设备运行维护，保障监测运行上线率，提高监测预警数据的准确

性。

相关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
2023-2025

9

推 进

地 质

灾 害

综 合

治理

实施地质灾

害综合治理

对于在册隐患点，优先采取避险搬迁、工程治理手段开展综合治理；对于

暂时无法实施避险搬迁和工程治理的隐患，全部实施专业监测。对于新增

地质灾害隐患，按照“监测先行，能消尽消”的原则，实施综合治理。

避险搬迁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实

施，工程治理由县（市、区）自

然资源部门负责实施

2021-2030

10
地质灾害综

合防治体系

示范县建设

选取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县，积极筹备县域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示范县建

设，争取纳入省级试点范围，提升县域地质灾害防治水平

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实施
2023-2025

11
地质灾害防

治规划编制

完成市级、县（市、区）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编制或修编，作为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开展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依

据。

市、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
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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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

工程

项目

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 职责分工

实施时间

（年）

12

提 升

综 合

防 控

能力

地质灾害防

治技术支撑

体系建设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一步深化市、县（市、区）级地质灾害防治技

术支撑体系建设；完善市、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的保

障能力建设。

市、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
2021-2030

13
地质灾害风

险调查成果

转化应用

依托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完善网格化行政村调查数据，更新地质灾害

风险“一张图”，优化风险预警预案，明确预警信号和群众撤离路线

市、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
2023-2025

14

地质灾害防

治宣传培训

与防灾避险

演练

制作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公益短片、宣传手册和海报等科普产品，开展多层

次、多途径科普宣传教育；每年汛期前，市、县（市、区）组织开展防灾

知识培训；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组织开展年度地质灾害防灾

演练。

市、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实施
2021-2030




